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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承诺函

致：雅安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为保障供应商（后文简称乙方）与厦钨新能（文后简称甲方，包括但不限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具有控制权的合资公司，统称“厦钨新能”）在业务往来中的合法权益，在合作期间，因合作需要乙方可能接触或掌握甲方有价值保密信息，为了确保乙方不泄露甲方有价值保密信息，特向厦钨新能出具本《保密承诺书》（以下简称“本承诺书”），承诺如下：
第一条 保密信息

1.1保密信息：本承诺书所称的保密信息是指乙方对于甲方所交付有关产品、技术、营业、销售及客户等之文件、数据及物品，及因合作而知悉甲方营业或业务上之机密，包含但不限于甲方之专门技术（KNOW-HOW）、商业秘密、创意、计划、设计、或产品版本之现状、功效及能力、规格、方法、测试方法、软件数据、技术文件、市场开发计划与研发项目、客户数据或其他讯息及数据等。
1.1.1前述信息若是通过书面或者其他有形载体形式披露的，若未在文件上明确标明“非保密”的，均视为保密信息；
1.1.2前述信息若是通过电子文件或者其他电子数据（包括电子邮件）等形式披露的，若未明确标记是“非保密”的，均视为保密信息。

1.2 本承诺函所称的保密信息不包括下述资料和信息：

1.2.1在甲方向乙方披露前，乙方已经可以从公众渠道获取的信息；

1.2.2在甲方向乙方披露后，非因乙方违反本承诺函约定导致保密信息可以从公众渠道获取的信息；

1.2.3乙方在甲方披露前，乙方已经其他合法途径知悉且不需要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

1.2.4由乙方独自开发的且其并非直接、间接利用、依据甲方之保密信息而开发的信息；

1.2.5乙方依法院或政府机关之规定或命令或法律规定，应提供、揭露保密信息的；但应以法律规定或相关机关之命令范围为限，且于不违反相关法令或命令之前提下，应尽速将此情形通知甲方。

第二条 保密义务

2.1乙方承担保密责任，未经甲方事先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和披露保密信息。若双方在本承诺函签订前已开始洽谈并披露保密信息的，则乙方亦需履行本承诺函的保密义务。

2.2乙方未经甲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包括新闻媒体或其从业人员）公开和披露任何保密信息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保密信息。乙方也须促使乙方代表不向第三方（包括新闻媒体或其从业人员）公开或披露任何保密信息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保密信息。

2.3乙方须把对保密信息的接触范围严格限制在因本项目而必须接触保密信息的负责的代表的范围内。

2.4除经过甲方书面同意而必要进行披露外，乙方不得将含有对方或其代表披露的保密信息通过拷贝复制等途径有意或无意地提供给第三方。

2.5如果本项目不再继续进行或其中一方因故退出本项目或本承诺函解除、终止，保密信息甲方有权在任何时候提出书面要求，乙方应当促使其代表在五个工作日内销毁或向甲方返还其占有的或控制的全部保密信息以及包含或体现了保密信息的全部文件和其它材料并连同全部副本、库存。

2.6乙方将以并应促使乙方代表以不低于其对自己拥有的类似资料的保密程度来对待对方向其披露的保密信息，但在任何情况下，对保密信息的保护都不能低于合理程度。

第三条 知识产权

3.1甲方向乙方披露保密信息并不构成向乙方转让或授予其对保密信息的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它知识产权权益，也不构成向乙方转让或许可保密信息的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他知识产权权益。

3.2本项目开发过程中及开发完成所产出的全部成果所涉及全部知识产权权益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保护方式，乙方应当无条件予以配合且不得在未取得甲方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披露本项目开发过程中及开发完成所产出的全部成果，也不得向相关行政机关申报权利登记、申报政府项目等。乙方违反本承诺函约定的，应当无条件将所获取的全部利益无偿无条件转让给甲方并承担本承诺函约定的违约责任。

第四条 保密信息的保存和使用、保密期限

4.1乙方有权在保密期限内保存必要的保密信息，以便在履行其在本项目工作中所承担的法定义务与合同义务时使用该等保密信息。

4.2乙方在未取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均应按本承诺函约定承担保密义务。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乙方如违反本承诺函下的义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在双方另行签署的业务合同中约定）；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的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因违反承诺函义务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方有权向乙方主张损失赔偿。

5.2在双方合同或合作期内，无论上述违约金给付与否，甲方违反保密承诺函的情况下乙方有权立即终止谈判或解除与违约方的合同、合作关系，因终止谈判或解除合同、合作所造成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合同赔偿损失由违约方另行承担。

5.3甲方为处理违约事项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差旅费、材料费、调查费、评估费、鉴定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本承诺函经供应商盖章后长期有效。
供应商（盖章）         

承诺日期：2026年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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